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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李星瑩
電話：02-27208889轉1089
傳真：02-87884137
電子信箱：be214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北投區明德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15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特字第11530739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指定曲1份 (43620270_1153073982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國小組試辦賽事組別及

指定曲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5年5月27日召開之「臺北市115學年度學生音樂

比賽國小組指定曲命題會議」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本市115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國小組試辦方式如下：

(一)個人項目「長笛、雙簧管、單簧管、低音管、薩克斯

風、法國號、小號、長號、低音號及木琴（馬林

巴）」：國小組A、B組，於市賽開賽前20日，自指定曲

目中公開抽選指定曲。

(二)團體項目「口琴四重奏」國小組為不分AB組辦理，參賽

隊伍應從「指定曲目」中擇一演出，否則不予計分。

三、前揭相關訊息，將同步公告於本市五項藝術比賽網站

（https://www.tpcityart.tp.edu.tw/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華東臺商子女學
校、東莞台商子弟學校、上海台商子女學校、臺北市日僑學校、財團法人台北歐
洲學校、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、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、印尼泗水臺灣學校、馬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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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、恩慈美國學校、臺北復臨美國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道明外
僑學校、臺北美國學校

副本：

96


